
 

 

 

 

 

 

 

 

 

 

 

 

 

 

中国代表处注册及维护指南（1）－ 概述 

 

一、 中国代表处的性质 

  

代表处，又称常驻代表机构，是外国企业在中国设立的代表外国企业或总机构与中国客户联

络的机构。根据中国法律，设立中国代表处须经登记机关批准。 

  

虽然代表处不允许从事经营活动，但外国企业通过合法设立的代表处仍然可以获得一定的利

益，代表处可以帮助外国总部从中国境内获得收入。设立中国代表处的其他优势包括：代表

处可以作为外国总部与中国相关行业的联络人；代表处可以进行市场调查，并为外国总部未

来直接进入中国市场做前期准备工作。此外，为员工申请中国签证提供更多的便利。 

  

自从中国开始允许设立贸易性外商独资企业以来，一些外国企业，特别是与中国进行贸易的

企业，选择设立贸易性外商独资企业，而不是设立中国代表处。从整体业务运营的角度来看，

在中国设立外商独资公司直接开展业务，比仅仅通过代表处在中国充当联络人要高效得多。

我们可以与您讨论选择方案，以确定哪种类型的商业注册最适合您的具体情况。 

 

二、 在中国设立代表处的要点 

  

1、 对外国企业（总机构）的要求 

  

（1） 外国企业在中国设立代表处，必须是在其本国正式注册的企业。外国企业必须提供

其本国签发的合法营业证明复印件，外国企业的合法营业证明应当经外国企业所属

国家公证机关及其有权机构认证，并经中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 

  

（2） 外国企业所在国应提供银行资信证明。银行资信证明应列明外国企业的名称、在该

银行开立了银行账户、在银行的信誉良好（如无大额未偿债务等）。银行资信证明

应与合法营业证明一起经外国企业所属国家公证机关及其有权机构认证，并经中国

驻该国使领馆认证。 

  

（3） 中国还要求申请设立代表处的外国企业必须注册不少于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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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代表处的要求 

  

（1） 代表处必须指定一名首席代表。需要一份特别指定某人为首席代表的任命书。首席

代表可以是外籍人士或中国公民。 

  

（2） 代表处需要在中国租赁一个办公地址。要求提供租赁协议和地址证明文件，并且租

赁期限不得少于一年。 

  

（3） 首席代表和代表 

  

（i）    代表处必须指定一名首席代表。 

  

（ⅱ） 代表处的其他外籍员工可被指定为代表。每个代表都需要由外国总机构正

式任命，外籍员工只能担任代表，中国公民既可以担任代表，也可以聘用

为雇员。代表（含首席代表）的总人数不得超过 4 人。 

  

（ⅲ） 所有代表必须向有关部门申请代表证和工作许可证。 

  

（ⅳ） 代表处注册成立后，也可以增加新的代表。 

  

（4） 代表处的驻在期限 

  

代表处的驻在期限不应超过外国总机构的存续期限。 

  

（5） 代表处的银行账户 

  

代表处可以开立外币账户和人民币账户。外币账户用于接收外国总机构的拨款，人

民币账户用于支付日常费用。而在实际操作中，大多数代表处只开立人民币账户，

既可以接收外国总机构的拨款，也可以支付日常运营成本。代表处的银行账户不能

接受任何其他来源的资金。 

 

 

如果您需要进一步的资讯或协助， 烦请您浏览本所的官方网站 www.kaizencpa.com 

或通过下列方式与本所专业会计师联系： 

电邮： info@kaizencpa.com 

电话： +852 2341 1444 

手提电话： +852 5616 4140, +86 152 1943 4614 

WhatsApp, Line 和微信： +852 5616 4140 

Skype: kaizenc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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